
區議會文件2012/第86號  
(於 25.10.2012 會議討論) 

 
 

文康、社區服務及房屋事務委員會進展報告 

 
 文康、社區服務及房屋事務委員會(文委會)於二零一二年九月七日

舉行二零一二年度第五次會議，會上討論要點如下： 
 
 
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以元朗區議會撥款舉辦社區參與計劃的申請 

(1)申請區議會撥款的新團體 

(2)二零一三年一月至三月(第四季)的文藝活動 

(3)二零一三年一月至三月(第四季)的康樂及體育活動 

(4)二零一三年一月至三月(第四季)的社會服務活動 

2． 申請區議會撥款的新團體共三個，委員通過向財務委員會(財委會)
推薦其中兩個新團體資格。至於其餘一個新團體，由於未能符合有關的資格

要求，文委會議決該團體須先向香港警務處申請更新其註冊地址，方會通過

向財委會推薦其新團體資格。 
 
3． 除上述未獲文委會推薦新團體資格的撥款申請外，委員通過向財委

會推薦撥款 1,105,989 元，資助二零一二至一三年度第四季 29 項文藝活動、

60 項康樂及體育活動和 35 項社會服務活動。 
 
 
「誠信跨世代」元朗區倡廉計劃 2012/13 工作進度報告 

4．  委員閱悉廉政公署「誠信跨世代」元朗區倡廉計劃 2012/13 的工作

進度報告。  
 
 
元朗區體育節 2012 修訂財政預算 

5．  委員一致通過向財委會推薦元朗區體育節 2012 的修訂財政預算。  
 
 
婦女事務委員會「資助婦女發展計劃」撥款申請 

6．  委員支持由元朗區婦女會提交有關「資助婦女發展計劃」的撥款申

請，通過撥款 50,380 元以資助舉辦「有「營」一生嘉年華」活動。  
 
 
 
 
 
 

 1



2012 年國際復康日 

(1)國際復康日 20 周年紀念特刊 

(2)中央慶祝典禮十八區展覽 

(3)十八區關愛僱主表揚計劃 

7．  委員一致通過有關 2012 年國際復康日的建議安排，並授權文委會

主席決定有關執行上述三項活動的細節安排。  
 
 
強制驗樓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提名代表出任“選取目標樓宇諮詢委員

會”成員 

8．  委員一致通過提名陳思靜議員出任 “選取目標樓宇諮詢委員會 ”
成員。  
 
 
建議討論醫管局醫生推薦信 

9．  委員指出公屋申請人如因健康理由提出調遷申請，一般須提供正式

的醫療證明，其內容須清楚說明有關申請人的病況及所需的編配安排，但現

時部分公立醫院醫生不願意因應病人健康情況，提供醫療證明或向房屋署推

薦其公屋調遷申請，並指醫院管理局(醫管局)並無制訂指引規定公立醫院醫

生如何就有關申請提供臨床醫療證明，令有需要的公屋住戶求助無門。委員

期望當局積極考慮改善現行機制，加強部門間的溝通及協調，盡快處理有關

申請，為有需要的公屋住戶改善居住環境。  
 
10．  醫管局代表回應，醫生在撰寫醫療證明時須因應病人的臨床情況作

真實及有理據的醫療闡述。如病人以健康理由主動要求醫生推薦改善居住環

境，公立醫院醫生會按病人的臨床情況提供醫療證明，但醫生在應診時多數

未能即時掌握病人申請公屋調遷的背景資料及申請條件，加上每名病人的情

況及背景皆有其獨特性，復康安排亦涉及複雜的臨床判斷，一般指引既難以

涵蓋所有個案，亦未必能切實地協助所有有真正需要的病人。醫管局理解委

員的關注，並將與房屋署緊密合作，商討進一步改善現行機制的可行方案。 
 
 
建議討論元朗市幼稚園及小一學位短缺問題 

11．  委員反映 74 校網出現小一學位不足的情況，以致約 200 名於二零

一二年度入學的小一學生被派往 72 校網的學校就讀，但兩個校網範圍廣闊

且相距甚遠，委員認為有關安排不但對學生及家長造成極大不便，更違反局

方提倡學童就近入學的原則。另有委員關注區內幼稚園學位不足的問題越趨

嚴重，建議當局考慮透過放寬資助或相關規格要求，改善幼稚園經營及增加

幼稚園學位的供應。另有委員促請局方進行長遠而有效的教育規劃，進一步

完善學位供應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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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育局代表回應，相關數據顯示，元朗區整體幼稚園及小一學位數

量均足以應付區內學童的需求，但每年各校網的學位供求情況隨着適齡兒童

的數目及家長的選校意願等因素而改變，難以準確預測。若個別校網出現小

一學位不足的情況，局方會透過一貫採用的臨時措施增加區內小一學位，例

如向鄰近尚有剩餘學額的校網調配學位或增加小一班級數目等。她表示理解

委員的關注，並會向負責組別反映委員的意見。  
 
 
建議討論原居民申請公屋問題 

13．  委員閱悉房屋署的書面回覆。  
 
 
建議討論水邊圍邨中央石油氣的加價 

14．  委員關注過去三年水邊圍邨中央石油氣的價格波幅甚大，建議當局

設立家用石油氣的價格調整機制，並在供氣合約內加入適當條款限制石油氣

價格。有委員指出現有供氣合約期至二零一六年四月屆滿，屆時將重新進行

公開招標，建議署方加強有關宣傳，吸引更多石油氣供應商參與投標，可望

透過加強競爭改善水邊圍邨的供氣服務。  
 
15．  房屋署代表回應，現時全港只有數家家用石油氣供應商，進一步開

放市場對石油氣價格的影響不大。現時房委會與石油氣供應商簽訂的供氣合

約內已載有相關條文，限制石油氣供應商不可向公屋用戶收取高於市場水平

的石油氣價格。署方現時並無參與任何有關監察市場上石油氣價格的活動，

但環境局會參照國際石油氣價格及本地石油氣進口價的變動，監察石油氣公

司在本地家用石油氣價格方面的調整是否合理。  
 
 
建議討論劏房所帶來的問題 

16．  委員反映區內的劏房問題越趨嚴重，尤其關注劏房工程對舊式樓宇

的結構穩定、公眾衞生及消防安全等多方面的影響。委員促請當局研究更有

效的措施遏止違例劏房的出現，盡早改善劏房問題。  
 
17．  屋宇署代表回應，署方自去年起展開打擊違例劏房的全港性大規模

行動，於去年四月至本年七月期間，已巡查的目標樓宇共有 116 幢(其中四

幢位於元朗區)。此外，《二零一二年建築物(小型工程)(修訂)規例》將於本

年十月三日正式生效，把與劏房相關的常見建築工程納入小型工程監管制度

內，可望更有效遏止違例劏房的出現。現時署方收到有關劏房的投訴或轉介

個案後，會安排巡查有關單位，如發現有僭建物嚴重影響單位的結構穩定、

公眾衞生或消防安全等，署方會即時發出清拆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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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討論「大廈專業服務顧問計劃」檢討 

18．  委員認為由一間物管公司為新界西共 50 幢目標大廈提供顧問服

務的安排不當，擔心物管公司因人手不足而未能應付龐大的工作量，以致至

今仍未為元朗區共四幢目標大廈舉行簡介會，要求署方改善上述安排。委員

並認為物管公司應透過提供優質的大廈管理服務，鼓勵業主成立法團聘請管

理公司跟進大廈管理及維修事宜，不應只着眼於迫使業主籌組法團而忽略大

廈管理事務，致使業主對籌組法團產生負面印象。委員促請署方盡快檢討「大

廈管理專業顧問服務計劃」，以期更有效改善樓宇安全。  
 
 
 
元朗區議會秘書處  
二零一二年十月  
 


